
082017.4.21 ❘ 星期五
责任编辑：陈毅香 ❘ 版式设计：马 丁

新闻热线：0571-85211162 13857101115广 角

国台办原副主任

龚清概受贿案一审宣判

新华社

20日，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共
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
龚清概受贿案，对被告人龚清概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百万元；对龚清概
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龚清概先后
利用担任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晋江市委书
记、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福建省委平潭综
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兼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上
的便利，为相关单位或个人在征用土地、工程建设、调整
规划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索取或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
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352.9186万元。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龚清概的行为构
成受贿罪。鉴于龚清概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
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检举揭
发多人违纪违法线索，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
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

张越受贿案一审开庭

新华社

20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了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受贿
一案。

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8年至2016年，被告人
张越利用其担任中共河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公安厅厅
长、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河北隆基泰和实业集团等单位和郝荆州等个人在土地
开发、工程承揽、案件处理、职务晋升等事宜上谋取利
益，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57885012亿元。张越主动到案
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大部分涉案赃
款赃物已依法查封、扣押。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张越及
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
表了意见，张越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
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60余人
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新华社

记者20日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已立案
受理“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并由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将依法
审理该案。

4月17日，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就“徐玉玉被电信诈骗
案”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审查，临沂市中级人民
法院受理该案。

4 月 20 日下午，合议庭向陈文辉、郑金锋等 7 名被告人送
达了起诉书，并依法告知了诉讼权利和义务。该案将择期开
庭审理。

新华社

4月20日19时41分，搭载着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596秒后，飞船
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天舟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组成的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的首次飞行试验。飞船入轨后，将按预定程序与在轨运行
的天宫二号先后进行自动交会对接、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等3次交会对接，3次推进剂在轨补加以及空间应用和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多
项实（试）验。其间，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组合体在轨飞行约2个月，天舟一号独立飞行约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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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近日，国务院印发
《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决定建立符
合我国特点的新型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为何
改革？如何改革？改革将带来哪些影响？财政
部有关负责人20日接受记者采访，予以解答。

促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
当前，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单位，除一般性税费外，需

缴纳矿业权价款、矿业权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还
需缴存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现行矿产资源税费政策对维护国家
权益、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还存在一些“突出
问题”。

比如，矿业权价款只涵盖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不利于充
分实现和维护国家矿产资源权益；矿产资源开发收益分配缺乏
有效调节，地方对矿产资源开采依赖较重；各项税费定位不清
晰；矿山企业生态环境治理恢复责任落实不到位等。

“建立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是维护国家矿产资源权益的
必然要求，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资源
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该负责人说。

防范遏制企业“跑马圈地”
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四项改革措施：在矿业权出让环节建立

矿业权出让收益制度；在矿业权占有环节建立矿业权占用费制
度；在矿产开采环节，继续征收资源税；在矿山环境治理恢复环
节建立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将现行主要依据单位面积按年定额征
收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整合为根据矿产品价格变动情况和
经济发展需要实行动态调整的矿业权占用费，并将中央与地方
分享比例确定为2：8。

“这有利于防范矿业权市场中的‘跑马圈地’、‘圈而不探’
行为，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该负责人说。

突出环境治理责任制
针对环境治理恢复责任落实不到位问题，改革方案明确，

将现行各地管理方式不一、审批动用程序较复杂的矿山环境治
理恢复保证金调整为管理规范、责权统一、使用便利的矿山环
境治理恢复基金。

财政部介绍，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是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放管服”改革的要求而设立。

“改革后，将提高企业利用资金的便捷性，进一步降低企业
财务成本。”该负责人说，“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督促企业落实矿山环境治理恢复责任，将环境治理成
本内部化，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确保企业负担不增
对于企业普遍关心的成本话题，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原则上不增加企业负担”。
比如，矿业权出让收益对实行招拍挂方式出让矿业权

的，企业负担机制不变；对以其他方式出让的，企业负担可能

有所增加，但这有利于公平竞争，减少市场寻租空间，保护和
节约资源。

据了解，为了减轻企业尤其是勘查企业的负担，矿业权出
让收益还可以分期缴纳。

另外，在资源税方面，改革方案提出要做好资源税改革组
织实施工作。该负责人表示，这将有利于改变税费重复、功能
交叉状况，降低企业成本。

保持央地财力格局稳定
改革方案多处涉及中央与地方收益分享比例调整。财

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改革保持了中央与地方财力格局“总
体稳定”。

具体而言，矿业权出让收益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由2：8调
整为4：6，地方财政由此每年减收约20.4亿元，中央财政相应增
收。而矿业权占用费由按矿业权登记机关分级收取，调整为中
央与地方按2：8分享，地方财政每年增收约9亿元，中央财政相
应减收。

此外，我国 2015 年以来推行资源税改革，将矿产资源补
偿费适当并入资源税，并由中央与地方按5：5分享，改革后调
整为由地方独享。按 2015 年测算，地方财政增收约 45.1 亿
元，中央财政相应减收。以上统筹考虑，地方财政每年可增
收33.7亿元。

该负责人说，调整中央与地方收益比例，可以适当减少
地方政府与资源开发的直接利益关系，一定程度上减轻地方
政府对矿产资源开发的依赖，减少私挖乱采、贱卖资源行为，
遏制地方政府的短期逐利冲动，把保护国家资源的笼子扎得
更牢。

防“跑马圈地”促生态文明
解读《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

临沂中院立案受理“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


